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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速轉知各會員】 

有關教師評鑑入教師法之修正條文未來情勢分析及因應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 101.12.25 

101年 12月 13日教育文化委員會對於教師法的審查，委員質詢幾鎖定在教
師評鑑，此次修法有關教師評鑑，授權教育部另訂之，因此雖不少立委提出支持
教師評鑑的立場，不過都對教育部主導的教師評鑑表達不同程度的疑慮，因此儘
管當天還有時間進入逐條審查，教育部和其他團體也有高度期待，不過主席在各
方共識下，只處理了四個非法條的附帶動議之決議，特別是要立法院教育文化委
員會辦理教師評鑑公聽會，也要求教育部要針對老師是否支持教師評鑑作調查，
當天不進入逐條審查。 

目前教育部與本會現階段雙方攻防重點分別如下：教育部過去一段時間持續
向立院表達，為了十二年國教，要加速教師評鑑立法及實施。本會要求則是教育
部在公聽會時，必須拿出其規劃內容，讓評鑑方案接受各方品評。 

教育部因為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的決議不得不做意見調查，我們判斷教育
部隨時可能會以各種可能方式，進行教師支不支持教師評鑑的調查，請老師務必
小心填答。 

填答相關問卷時務必注意： 

1. 應小心各種引導性質的題目，先將問題全部看完後再回答問題。 

2. 若教育部宣稱未來會尊重老師意見，老師也不應輕易相信，我們應該要求教
育部立即提供規劃方案，說清楚未來中小學的教師評鑑規劃：編列多少經費？
如何做？誰來做？何時做？ 

3. 在教育部未能把具體方案公布前，老師當然是反對教師評鑑到底，犯不著空
白授權給行政機關。 

4. 若有開放性問題詢問老師對教師評鑑的看法時，建議可由以下方向好好回
答：教育部先檢討高等教育教師評鑑的弊端後，再來談中小學的教師評鑑制
度；請教育部先提出教師評鑑具體方案；教師評鑑應納入團體協約，由教師
工會與教育部共同訂定協約……等。 

研判立法院最有可能會在下會期，約三、四月左右排定教師評鑑公聽會，之
後再繼續逐條審查，但所有委員會成員將換人，故建議本會及各會員工會都要加
大國會耕耘深度，注意立院動態。 

特別提醒：這次教師法不只是教師評鑑，攸關教師工作權的教評會成員和比
例更是修不得，否則教師工作權將落入行政機關和校長所主導的特定教評會成
員，建議會員教師要有明年上半年參加全國動員街頭抗爭的備戰準備，也就是教
師法要有激烈戰鬥的準備。 


